
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学科本科生科研攀登计划

2018 年度立项公告
（第一批，2018 年 11 月 20 日）

2018 年度心理学科本科生（应用心理学专业和特殊教育专业）共提交了 20

份攀登计划项目申请书。心理科学研究院 10 名教师（副高及以上职称）分两组

对申请人进行了答辩评审。评审标准概述如下：（1）具有较好的理论意义，课题

属于心理学科前沿领域；（2）具有较好的实践或应用意义，可应用于基础教育、

特殊教育、心理辅导和工商企业管理等社会关注或重点、难点问题的解决；（3）

具备完整的理论假设和研究路线，具备良好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；（4）具备一定

的创新性，不得与已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研究成果重复。

评委独立为每项申请书评定成绩。依据评审成绩，确定 10 项为 2018 年度本

科生科研攀登计划第二期立项项目（第一批），现予公告。

在研期间的各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经费资助与中期检查

每个立项项目的前期经费为 1000 元。所有立项项目需在 2019 年 6 月经进中

期报告（中期报告另行通知）。中期报告评定为优秀的项目，可以获得每项 2000

元的后期经费；中期报告评定为合格的项目，可获得 1000 元后期经费；中期报

告不合格项目停止资助。

经费报销内容：（1）被试费（测试费）不超过 50%；（2）图书资料费或版面

费；（3）打印复印费;（4）交通费 (5)差旅费 按学校财务规定填写报销单，经

办人和指导教师签字之后，再由办公室办理报销。

2、结题时间与要求

2019 年 11 月进行结题审查。由心理科学研究院教授委员会指定专家组成结

题审查小组。结题要求：（1）只有完成所有申报书中的实验、调查或开发任务，

才可以评定为合格及以上成绩；（2）公开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或获得专利的项目，

有资格评定为优秀项目。

无正当理由，未按时结题或结题被评定为不合格的，所有项目组学生均暂停

申报资格一年，同时指导教师下一年度不允许新增指导项目。




